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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邱光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章军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章军荣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655,676,838.09 1,457,401,329.14 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297,233.55 160,924,622.73 2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7,762,669.15 154,680,201.87 2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6,795,398.90 158,372,627.86 163.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4 2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1.97% 0.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228,822,253.17 10,372,815,343.89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99,046,783.36 8,502,749,549.81 2.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29,894.13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为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17,120.7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708,035.73

公司本期向授信加盟商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54,101.4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839,726.02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46,322.51

合计 8,534,564.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79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69% 420,000,000

浙江森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96% 60,000,000

邱光和 境内自然人 7.16% 48,000,000 36,000,000

邱坚强 境内自然人 4.78% 32,010,638 24,007,978

邱艳芳 境内自然人 2.69% 18,000,000

周平凡 境内自然人 2.69% 18,000,000 13,500,000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

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0% 4,000,084

戴智约 境内自然人 0.60% 3,989,36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0.45% 3,000,467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37% 2,484,57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420,000,000

浙江森马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

邱艳芳 18,000,000

邱光和 12,000,000

邱坚强 8,002,660

周平凡 4,500,000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海潜

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84

戴智约 3,989,36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3,000,467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2,484,5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光和、周平凡、邱艳芳、邱坚强和戴智约共同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森马集团

100%股权。 其中，邱光和与邱坚强为父子关系，邱光和与邱艳芳为父女关系，周平凡与邱艳芳为夫

妻关系，邱坚强与戴智约为夫妻关系。 2、本公司控股股东森马集团持有森马投资40.17%股权，本公

司部分员工及实际控制人邱光和的兄弟邱光平共持有森马投资59.83%的股权。 3、除前述关联关系

外，未知公司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额）

（单位：元）

年初余额（或上期金额）

（单位：元）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576,085,769.76 1,076,522,936.68 -46.49%

主要系本期收回加盟商年初欠

款所致

预付款项 156,876,660.91 112,477,741.41 39.47% 主要系本期预付秋装货款所致

应付票据 143,307,630.87 299,669,653.28 -52.18%

主要系公司按期支付了前期签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预收款项 138,142,447.20 36,366,389.58 279.86%

主要系预收加盟商夏装货款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861,337.88 89,964,948.14 -45.69%

主要系公司在本期发放了2014

年度的奖金所致

财务费用 -48,914,929.65 -32,232,302.74 51.76%

主要系公司有效利用资金增加

利息收入所致

投资收益 6,839,726.02 2,583,328.77 164.76%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产品取得收

益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2,600,145,199.62 1,996,452,099.69 30.24%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8,202,666.25 44,720,163.51 30.15%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76,839,726.02 802,583,328.77 -65.51%

主要系本期赎回前期购买的理

财产品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44,000,000.00 1,800,000,000.00 -80.89%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4年7月17日与香港睿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购买睿稚集团持有的

育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70%股权。 根据协议，已于2014年7月21日支付交易保证金1,200万元。

在《购买资产协议》执行过程中，公司与香港睿稚集团考虑到未来对育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管理

层及员工股权激励的需要，双方协商将本次交易标的变更为香港睿稚集团持有的育翰（上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49%的股权。 公司与香港睿稚集团于2015年2月3日签订了《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香

港睿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标的变更为睿稚集团持有

的育翰上海49%的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000万元。

2、2015年4月17日，公司与韩国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ISE” ）签

订《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关于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之投资协议》，公司以每股4,435韩元的价格认购ISE新发行股份4,509,583股，

合计20,000,000,605韩元，按照2015年4月20日汇率174.42计算，约合人民币1.15亿元。 目前，协议正在

履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购买睿稚集团持有的育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70%股权 2014年07月21日 巨潮资讯网

购买睿稚集团持有的育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9%股权 2015年02月05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拟认购ISE�COMMERCE�COMPANY�LIMITED新发行的4,

509,583股普通股股份

2015年04月21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1、森马集团； 2、

邱光和、周平凡、

邱坚强、邱艳芳、

戴智约；3、森马

投资； 4、在本公

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森马投资的

股东。

1、本公司控股股东森马集团承诺：本公司所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限售期限延

长至2015年3月11日，在2015年3月11日之前，本公司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浙

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对于限售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同比

例锁定。 2、本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邱光和、周平凡、邱坚强、邱艳芳、戴智约承诺：（1）本人所

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限售期限延长至2015年3月11日，在2015年3月11日之

前，本人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对于限售期间因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同比例锁定。 （2）在遵守第（1）项下的承诺前提

下，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

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50%；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公司股东森马投资承诺：本公司所

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限售期限延长至2015年3月11日，在2015年3月11日之

前，本公司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浙江

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对于限售期间因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同比例锁定。 4、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森马投资的股东承诺：（1）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森马投资的股权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于公司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

让的森马投资股权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森马投资股权总数的25%。 （2）自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森马投资股权；及在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森马投资股权的比例不超

过本人持有的森马投资股权总数的50%；本人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014年

04月01

日

截止到

本报告

期末，前

述承诺

事项中

的股份

延长限

售期至

2015年3

月11日

的承诺

已经履

行完毕，

其余仍

在严格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森马集团有限公

司

森马集团不再在境内外申请任何与"森马 SEMIR"品牌、"巴拉巴拉balabala"品牌相关的商标或

专利，亦不再申请与服饰业务相关的任何商标或专利。

2011年

03月11

日

截止到

本报告

期末，前

述承诺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戴智约;邱光和;

邱艳芳;森马集

团有限公司;周

平凡;邱坚强

1、本承诺方及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发行人，下同）目前没有从事与发行人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本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不投

资、收购、兼并与发行人的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如

果发行人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与本承诺方（包括本承诺方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其时经营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本承诺方

（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同意发行人对该等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

有优先收购权；4、对于发行人在其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其它业务，而本承诺方（包

括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其时尚未从事的，本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

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且若本承诺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

会与发行人其时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优

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

2011年

03月11

日

截止到

本报告

期末，前

述承诺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34,375.58 至 44,688.25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4,375.5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休闲装业务的持续提升及儿童业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司的业绩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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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4月20日以书面及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送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独立董事陈劲、谢获宝、朱伟明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不超过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不超过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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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4日在公司7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4月20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并送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捷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以投票

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反映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不超过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以上额度内资金仅限于投向安全性高、高

流动性、风险可控的投资品种，不含《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

资品种。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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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不超过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不超过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

事宜。 以上额度内资金仅限于投向安全性高、高流动性、风险可控的投资品种，不含《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具体方案如下：

一、投资情况

1、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

期内滚动使用。

2、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为保本型理财产品，产品发行主体应当为商业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且须提供保本或提供不可撤销的担保承诺。 上述投资品种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风险较低，收益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是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理财手段。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投资理财必须以公司自身名义进行，必须通过专用投资理财账户进行，

并由专人负责投资理财账户的管理，包括开户、销户、使用登记等。

3、投资行为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有效。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4、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邱光和先生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5、信息披露

公司在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投资标的属于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

性。

2.�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以上额度内理财资金原则上只能购买不超过十二个月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购买涉及《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2、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事宜，公司财务部会同证券部相关人员及时分

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信息。 如评估发现所购买的理财产品

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公司财务部应及时向董事会汇报，以便董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回收资

金，避免或减少公司损失。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情况的审计与监督，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

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

核算工作。

6、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7、实行岗位分离操作：受理业务的申请人、审核人、审批人、资金管理人相互独立。

三、独立董事意见

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2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于明

洪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财务部部长汪柱雄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3,619,228,568.17 23,015,062,459.56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090,131,113.70 18,462,607,246.06 3.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6,579,015.42 115,314,817.39 191.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21,975,437.78 1,360,378,829.48 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7,523,867.64 509,647,535.72 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6,817,458.85 509,451,744.84 15.19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3.34 2.96 增加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6 2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6 26.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54,310,691.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479.80

所得税影响额 -13,568,802.93

合计 40,706,408.7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9,35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026,177,895 53.25 833,482,051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6,954,958 12.82 无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40,737,676 2.11 未知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交易所)1

21,239,901 1.1 未知 其他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铭基A

股精选基金

20,566,409 1.07 未知 其他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19,801,372 1.03 未知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6,693,722 0.87 未知 其他

YALE�UNIVERSITY 12,071,411 0.63 未知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2

11,740,394 0.61 未知 其他

UBS??AG 10,845,929 0.56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6,954,958 人民币普通股 246,954,958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92,69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92,695,844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40,737,676 人民币普通股 40,737,676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交易所)1

21,239,901 人民币普通股 21,239,901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铭基A股精选基金 20,566,409 人民币普通股 20,566,409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9,801,372 人民币普通股 19,801,372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16,693,722 人民币普通股 16,693,722

YALE�UNIVERSITY 12,071,411 人民币普通股 12,071,411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交易所）2

11,740,394 人民币普通股 11,740,394

UBS??AG 10,845,929 人民币普通股 10,845,9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1和易方达资产

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2同属于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公

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固定资产清理 1,684,505.45 0.01 - - -

应交税费 637,490,348.14 2.70 467,637,157.34 2.03 36.32

应付利息 73,458,886.11 0.31 40,958,887.11 0.18 79.35

其他应付款 393,420,491.57 1.67 607,618,499.89 2.64 -35.25

1） 固定资产清理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报废处置到期固定资产所致；

2） 应交税费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应付未付的税金增加所致；

3） 应付利息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计提了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4）其他应付款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了租赁费等款项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财务费用 -40,526,896.45 -9,567,803.64 -323.58

营业外收入 54,327,711.72 275,082.00 19,649.64

营业外支出 52,500.00 14,027.49 274.27

所得税费用 174,197,620.09 132,864,971.59 31.11

1）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主要是本期公司确认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 营业外收入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

31日跨境应税服务增值税清算退税款所致；

3）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帮扶资金支出增加所致；

4）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同比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540,734.52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84,492,522.22 333,346,966.74 -74.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16,472,419.24 248,356,995.63 67.6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5,159,488.76 88,959,196.64 51.93

1）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有税款返还而去年同期无相关返还款项

所致；

2）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下降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税费同比减少所致；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的租赁费同

比增加所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

付T1航站楼改造工程款同比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报告期内，浦东机场第四跑道正式投入日常运行，硬件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浦东机场也

成为国内首个拥有四条跑道的机场，进一步满足了上海地区航空业务量增长和浦东机场航

班时刻放量的需要。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相关承诺

（一）集团公司高度重视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正积极研究承诺履行的相关工作。

由于机场行业固有的占地面积大，且具有极强土地专用属性的特征，客观上增加了将

集团内航空主营资产整合进入上市公司的难度。 多年来，集团公司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

通，争取在土地处置方式和土地价格方面获得相应的支持。 目前，集团公司正在向相关政

府部门争取以“作价出资” 方式对相关土地进行处置。 集团公司将继续努力推进核心资产

上市工作，在相关土地合理利用方案获得政府部门认可的条件下，积极履行承诺，实现通过

一个上市公司整合集团内航空主营业务及资产、解决同业竞争的目标，并一如既往地注重

和保护股东利益。

（二）集团公司关于限售股流通的承诺：

集团公司特向公司承诺，其持有的于2015年3月2日限售期满的833,482,051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自2015年3月2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一年。 锁定期限内，集团公司持有的该等

股份不通过上交所挂牌出售或转让。

集团公司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公司相关承诺

对于尚在办理中的房屋建筑物房产证，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并继续安排专人负责推进相

关工作，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相关工作预计2017年底前办理完毕。

公司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锐军

日期 2015-04-2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明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朝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文波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603,542.97 161,549,188.75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98,122.36 43,543,338.65 -7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489,445.51 10,137,816.03 -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836,440.78 73,097,567.53 -68.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1909 -8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1909 -8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0.06% -0.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25,850,708.31 1,984,811,776.85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3,600,120.21 1,571,506,382.89 0.77%

注：公司于2014年6月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总股本由228,150,000股增加至354,134,251股。

如以新股本计算，公司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1230元/股,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

少-72.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527.65 固定资产设备处置盈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39,471.40 当地政府奖励及专项补贴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830,669.25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503.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1,439.35

本部、一机、上海拜骋税率15%,其余公

司为25%

合计 2,608,676.8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26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9% 79,290,751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2% 25,196,850 25,196,850 质押 25,196,850

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7% 25,020,45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8% 13,385,826 13,385,826

东海瑞京资管－浦发银

行－东海瑞京－东海香溢

融通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67% 12,992,126 12,992,126

东海瑞京资管－浦发银

行－东海瑞京－瑞龙6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67% 12,992,125 12,992,125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6% 12,598,425 12,598,425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

行－平安信托－平安财富

＊创赢一期87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3.56% 12,598,425 12,598,425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

盈定增3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56% 12,598,425 12,598,425

刘国店 境内自然人 3.03% 10,731,29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79,290,751 人民币普通股 79,290,751

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5,020,450 人民币普通股 25,020,450

刘国店 10,731,296 人民币普通股 10,731,296

孙振江 10,211,825 人民币普通股 10,211,825

王丽萍 3,9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6,700

文登市世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705,358 人民币普通股 1,705,358

李梁 1,327,862 人民币普通股 1,327,86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

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6,269 人民币普通股 1,306,269

杨传良 1,0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200

王远淞 938,270 人民币普通股 938,2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高管人员杨桂军、刘友财、谭兴达、丛湖龙合计持有公司第三大股东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2.05%的股份。 第五、六名股东同属于东海瑞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传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1,001,200股，合计持有1,001,200股。 股东王远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

股，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38,270股，合计持有

938,27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0.00 128,865.00 1

预付款项 53,059,637.29 90,241,284.26 -41.20% 2

应付票据 106,198,517.50 159,729,761.73 -33.51% 3

注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远期结售汇到期所

致。

注2、本期预付款项减少主要是由于预付工程、材料款在本期结算所致。

注3、应付票据减少是由于本期用承兑汇票支付业务减少所致。

2、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36,991.32 808,751.69 164.23% 1

财务费用 -2,764,472.37 1,092,908.89 -352.95% 2

资产减值损失 450,567.46 -582,576.87 177.34%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8,865.00 550,684.93 -123.40% 4

投资收益 3,849,209.73 1,653,678.52 132.77% 5

营业外收入 1,253,009.55 43,756,397.92 -97.14% 6

营业外支出 3,562.60 95.37 3635.56% 7

所得税费用 1,902,878.75 8,639,201.70 -77.97% 8

注1、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增值税及免抵税款增加所致。

注2、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银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注3、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政策变更所致。

注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是因为上期末远期结汇合约本期到期结算所致。

注5、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注6、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由于上期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收到大额基础建设补助所致。

注7、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处理报废车辆所致。

注8、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减少以及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企业所得税税率按15%计算所致。

3、本期合并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283,630.77 6,246,318.54 96.65%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616,003.00 53,005,636.28 -89.40% 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5,326,399.95 88,411,771.15 30.44% 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106,570.41 6,624,369.00 67.66% 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4,001,780.82 0.00 - 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77,560,420.05 17,151,525.35 352.21% 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00 50,000,000.00 100.00% 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57,269,492.00 - 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00 30,000,000.00 - 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0.00 1,944,866.99 - 10

注1、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注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收到大额

基础建设补助所致。

注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购买材料款增加所致。

注4、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是由于各项税款增加所致。

注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注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工程、设备款增

加所致。

注7、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注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上期取得银行贷款较多所致。

注9、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上期偿还银行贷款较多所致。

注10、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上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较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科技部、国家财政部、国家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2014年第23号公告” 。 根据《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经审定，上

述五部委联合发布了第21批享受优惠政策的国家认定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名单，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第二十一批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2015年1月1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公告》。

2、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查,并获得由山东省科学技

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1437000550)，发证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有效期三年。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2015年3月27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3、公司于2015年4月3日收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山东省地方税

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公司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证书编号为

GR201437000703，发证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有效期三年。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2015年4月4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

公告

2015年01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2015年0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2015年04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

司

（1）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2）在前项承诺禁售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

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超

过10%；（3）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1％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内无须停

止出售股份。

2005年09月26

日

长期有效

（1）、（2）已

履行完毕，

（3）仍在履

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

司、文登市昆嵛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文登

市世进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杨桂模先生

1、公司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文

登市世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杨桂模先生：在担任上市公

司股东期间，保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同，并保

证今后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避免与上

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以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控股股东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若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

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双方将遵循市场化原则，签订交

易合同，无市场价格可资比较或订价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将

通过合同明确有关成本和利润的标准。

2003年07月08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

司

1、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机

床相关的主要生产经营性资产已出售给了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南一机"），目前一机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已不存在与机床相关

的生产经营业务。 2、因未取得交易对方同意变更合同主体等原因，截至

2013年5月31日，一机集团已签署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金额为8,

339.05万元，其中，已完成产品生产但未完成销售结算的合同金额为8,

039.05万元，尚未完成生产的销售合同金额为300万元。 对此，已完成产

品生产但未完成销售结算的合同由一机集团继续履行，一机集团将在

2013年12月31日前完成结算；对尚未完成生产的销售合同，自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起一机集团不再生产，而采用向济南一机采购相应产品进行销

售的方式继续完成。 上述销售合同履行完毕后，一机集团不再从事任何

机床相关业务。 3、除上述第2项承诺所述情形外，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起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不再从

事与山东威达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也不投资与山东威达

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确保不会与山东威达出现同业

竞争。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36个月内，将对一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通过注销、转让给第三方、改变实际经营业务等方式作出相应的处置，以

彻底避免一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山东威达产生同业竞争。 5、如果违

反上述承诺，给山东威达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威达集团将赔偿山东威

达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2014年02月15

日

长期有效

1、2已履行完

毕，其他仍在

履行中。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85,

855.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77,660.00万元（其中，用于"中高档数

控机床创新能力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项目75,195.00万元，用于"

大功率直流调速系列电动工具开关技改及生产建设项目"�10,660.00万

元），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

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

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

际进展情况先行前期资金投入，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

前期已投入资金。

2013年08月15

日

2015-12-31 正常履行中。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深圳市吉富启瑞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平安大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宝盈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自山东威达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所

认购的新股。

2014年06月23

日

2015-06-22 正在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1.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

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在满足《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关于"现金分

红的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

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

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或送股。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

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现金分红的分配

比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3-2015年）每年以现金分红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未来三年以现金的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未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3.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和比例：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

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

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2013年09月01

日

2013年9月2日

至2015年12月

31日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有）

部分承诺长期有效，承诺人将持续保证承诺有效执行。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0.00% 至 -2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783.43 至 4,755.82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944.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基础设施补助款4329万元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导致该报告期内的净利

润大幅增加。 若扣除此特殊影响，公司预计2015年1-6月经营业绩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

为-15%-35%，主营业务经营保持稳健。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法定代表人：杨明燕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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